大型展览消防审核申报表

展览名称


主办单位

负责人


承办单位

负责人


举办地点

占地面积


参观券数量

参加人数


举办时间
自      年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止

主场施工单位

负责人


塔

建

材

料
申请单位：

消

防

安

全

规

定
一：展品、广告招牌、包装物品等均不得影响展厅内的消防灭火设备。疏散通道均不得小于三米。有柱通道不得小于3.5米，展台单列长度不得超过21米。

二：所有的塔展材料（包括：展架、展板、面板、特殊装修展台、供表演用的舞台等）必须采用不燃烧材料或阻燃材料。严禁使用易燃泡沫板、未经防火处理的木质板材及石油化工系列塑料板材作为搭展、装饰材料。
三：所有的电器线路容量配备应均衡，其线路敷设均应架空或采取有效保护措施敷设，其负载设备上均应有良好的接地装置。电源控制盒及电的插座、易发热的电器设备、高温灯具事先申请同意后方可使用，高温灯具周围（一米范围内）不得有可燃，易燃物品等物。
四：展厅内禁止使用化学危险物品、受压容器，各类受压气体钢瓶应设置在展厅外。各种易燃易爆的展台均以模型代替。
五：展厅内严禁使用明火操作表演，并不得吸烟。
六：展品包装物、集装箱应集中堆放，不得影响消防通道、消火栓、水泵接合器。
七：展厅内所有的安全疏散门均应打开。
八：请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做好布展、展览、撤展期间的消防安全保卫工作，并配备足够的便携消防灭火器材，夜间加强巡逻保卫工作。
九：机械展品如内燃机车、汽车、拖拉机及各类汽油、柴油发动机等均应在室外展出，油箱内的燃油不应超过一天展出发动时的用量，若在室内展出，不应操作、维修，油箱内不应存油，电瓶应拆除。
十：未提事宜，均按消防有关规定执行。


主办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活动地点保安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消防监督处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备注：



